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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组建国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的 

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公司拟与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

司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远达环保出资

2550万元，占比 51%；上海成套院出资 2450万元，占比 49%。 

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上述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公司与上海成套院合资成立公司能充分发挥合作双方技术和

资源优势，有助于快速提升公司节能服务专业化能力，加速产业拓展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了进一步提高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，做强做优公司节能产

业，加快节能业务发展，公司拟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上海发

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（以下简称：上海成套院）共同出资组建合资

公司—国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节能技术公司）。

节能技术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远达环保出资

2550 万元，占比 51%；上海成套院出资 2450 万元，占比 49%；节能

技术公司主要以燃煤电厂为主、其他工业节能为辅，开展节能诊断、

分析、方案设计、项目总承包、项目后评估等综合性服务，为业主提



供全面的节能减排整体解决方案。 

由于国家电投集团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故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国家电投集团及其所属单位为公司

关联方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

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发生相关的同一类型

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绝对值 5%以下，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 

企业性质：全民所有制企业 

成立时间：  1959年12月 

法定代表人：严宏强 

注册资本：  10468万元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1115号 

经营范围：从事发电设备行业科技开发，技术创新，中小电站及

热能工程设计，设备，成套工程承包，生产经营电站自动控制系统、

热能机械产品及电站相关机电产品，发电设备及环保工业领域内的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，非工程建设类对外承包工程（凭许可资质经营），发电设备监

理与监测，期刊出版，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和发布各类广告，民用核安



全设备与材料鉴定检测，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、制造。实际控制人：

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

2、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与公司之间在产权、业务、资

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。 

 3、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：总

资产158971万元，净资产54304万元，主营业务收入12.2亿元，利润

7800万元。 

三、节能技术公司设立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，以工商管

理部门核名为准）； 

注册资金：注册资本金为 5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远达环保出

资 2550万元，占比 51%；上海成套院出资 2450万元，占比 49%。 

合资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实际情况分批注资。第一批注资

（2017-2018年）预计 2500万元，合资公司以参与示范项目建设、

开展节能技术整合、完善形成系统电厂节能服务能力为主。第二批注

资（2019-2020年）预计 2500万元，合资公司以独立开展系统节能

项目、向集团外和非电行业拓展、打造集团公司工业节能平台为主。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 1115号（暂定） 

经营范围：煤电、工业节能领域，承接节能工程总承包，电站

节能工程设计，合同能源管理，节能项目投资，节能减排的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，货物进出口、

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，节能产品生产，销售工业节能领域的机械



设备、五金交电、电子产品、建筑材料。（以工商核准内容为准）。 

法人治理结构：董事会成员共 5名，其中，远达环保推荐 2名

（含董事长 1名），上海成套院推荐 2名，职工董事 1名（由公司职

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）。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，由董事会选举产生。 

监事会成员共 3名，其中，远达环保、上海成套院各推荐 1名；

职工监事 1名（由公司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）。监事会主席、监事

由监事会选举产生。 

管理层 4名，其中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和技术总监各

1名。总经理由上海成套院推荐，董事会聘任；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

由远达环保推荐，技术总监由上海成套院推荐，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聘

任。 

四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

况 

公司与上海成套院成立合资公司，既有利于发挥上海成套院在火

电系统节能领域的技术优势，又有利于发挥远达环保在市场渠道、工

程管理和投融资的综合优势，较好地推动远达环保节能业务专业化能

力，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五、履行的审议程序 

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成立

国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会议应到董事 14人，实到

董事 11 人，委托出席 3 人，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表决结果：赞成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关联方派出的 5

名董事回避表决，通过率 100%。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

会审议批准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：远达环保与上海成套院成立国

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，有利于借助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

究院的科研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，做强做优

做大公司节能产业。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

意该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：远达环保与上海成套院成立国家电

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，有利于公司借助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

究院的科研能力，发挥远达环保在市场渠道、工程管理优势，进一步

提高公司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，做强做优做大公司节能产业，符合

公司发展战略。议案内容合法有效、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在本议案的表决过程中，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董事回避了表决。同

意该事项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：我们认为公司与上海

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成立国家电投集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，有利

于公司借助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的科研能力，发挥远达环保

在市场渠道、工程管理优势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煤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，

做强做优做大公司节能产业，加快节能业务发展。议案内容合法有效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

意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

 

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

 


